
 
 

 

商业银行贸易融资风险防范的法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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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我国贸易迅猛发展，使贸易融资不断呈现专业化和复杂化的趋向。商业银行

在该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存在来自于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和外部的监

管环境风险。这不仅严重制约我国贸易融资业务的开展，也极有可能为商业银行造成极大的损

失。防范商业银行贸易融资风险，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手段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融资后追踪管理

制度，明确银行的客户资信审查义务，规范融资担保，完善银行同业竞争制度等法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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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从事贸易活

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支持了企业在更大范围、

更大规模上开展贸易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它与结算

相关联，金融机构收益丰厚，资金回收周期短，是银

行有效运用资金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1]。在贸易融

资的整个过程中，银行不仅仅靠提供服务收取手续

费，还需要提供资金支持并获得贷款利息收入。在涉

及国际贸易融资的业务中，银行还围绕国际结算的有

关环节，参与对进出口商提供的与国际结算相关的资

金融通，因而贸易融资的风险性远远大于银行传统中

间业务。因此，有必要对商业银行在贸易融资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归纳和整理，为

商业银行防范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探寻法治对策，从

而促进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一、商业银行贸易融资过程风险评析 

银行业属高风险性行业。从它诞生之日便与风

险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而商业银行在进行贸易

融资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更是多种多样。 

（一）来自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当

或失误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近年来，国际国内频发的

操作风险事故都为商业银行造成了损失。这表明操作

风险已成为银行损失的重要源头之一。银行操作风险

中，业务流程处理过程产生的风险最为多见。 

1．融资前对客户的资信审查不严。在贸易融资

操作中，客户的实际资信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

行贸易融资业务所承担风险的大小。从目前商业银

行融资状况来看，对客户贸易融资资格的审查不严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从

事贸易融资业务起步较晚，从事客户资格审查工作

的人才相对匮乏，专业化程度不高。同时，一些相

关从业人员敷衍塞责，对客户的资信审查流于表面，

导致银行在审查环节中未能全面了解客户企业的所

有问题，给融资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埋下了隐患。其

次，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开放金融

市场的承诺，我国对商业银行的改造使其以市场为

导向，放松对商业银行管制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然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却尚未形成真正统一成熟

的开放型市场，监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给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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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造成了压力较大的外部环境。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争取到客户，获取更多利润，银行对作为融资方的

企业客户的资信审查愈发宽松，甚至私自降低对客户

资信审查的标准。比如，降低保证金的收取比例，授

信开证免收保证金，在企业保证金不足或担保不完全

的情况下批准融资等。这些行为都极大地增加了银行

在贸易融资过程中发生风险的可能性。 

2．融资后追踪管理不到位。对贸易融资后的追

踪管理是信贷管理的最终环节，它对于保证银行资

金安全、防控贸易融资风险意义重大。但在实际操

作中，它却被极大地忽视了。首先，银行融资操作

人员对于融资后管理的意识相对淡薄，认为只要有

抵押担保存在，所谓的追踪管理只能徒增成本。加

之，缺乏具体明确的贷后管理制度，相关的法规缺

乏有效性和可行性，导致从业人员在进行追踪管理

时过于随意，追踪管理流于形式。其次，对获得融

资的企业缺乏现金流和信息流等重要资产状况的监

测和分析，一旦融资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因客观

原因不能保证及时还款，银行便无法及时采取保全

措施，大大增加了银行的资产风险。 

3．授信额度管理系统不完善。随着我国银行业

授信管理系统的逐步建立，各大商业银行都有了初

步的授信额度管理体系，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比

如，对于客户授信额度的评级缺乏量化手段，过度

依赖客户财务报表，导致集团客户和大客户同中小

客户之间的额度划分较为混乱，无法真实反映客户

的经营状况；银行之间、各分支机构和部门之间的

运行过于独立，缺乏信息资源共享和统一的协调控

制，降低了对风险的监控和融资贷款管理的效果，

增加了银行对企业授信额度管理的难度。 

（二）银行业外部环境及监管风险 

1．贸易流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贸易的整个过

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商品质量、市

场行情的变化、交货期限的改变、生产商供货能力

等都会影响贸易成交。如果交易双方中任何一方不

履行合同约定，包括一方不愿或无力支付约定款项，

都会使另一方有可能遭受风险，进而使为贸易双方

提供融资的银行面临收不回融资款的贸易融资风

险。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进口商发现出口商

虚假发货或者其他瑕疵履行的行为，则进口商银行

在信用证方式下，面临先行垫付的融资风险。虽然

在名义上，银行拥有对提供的融资款的追索权，但

在实际业务过程中，银行依法收回融资款的收效甚

微，致使银行常常陷入无休止的贸易纠纷的被动局

面，并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2．融资诈骗风险。现阶段银行融资业务操作过

程中涉及的单据量大、专业性强、流程繁杂，为诈骗

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在真实单据中掺杂虚假

资料，非法更改单据材料骗取融资款，甚至用伪造信

用证等手段来骗取银行资金等，都有可能造成银行资

金受损。在一些涉及国际贸易的案件中，执行难，付

出的代价大，尤其损伤银行的信誉。所以，如何从源

头上防范融资诈骗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融资业务亟

待解决的难题。防范融资诈骗风险的最有效方式当属

融资担保，但我国《商业银行法》第 36 条第 2 款规

定：“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

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而现阶段我国

商业银行体系对资信度审核却缺乏统一标准的量化

手段，使得客户的资信标准难以界定。因此，在实际

业务操作中，担保额度和担保方式的选择存在极大的

自由化、无序化趋势，加之国内相关政策法规都尚未

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必须适用某种担保程

序，从而大大增加了融资诈骗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法律风险。目前我国贸易融资市场尚不成熟，

风险事件类型较为复杂。法律风险也是一种常见的风

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

则》中明确提出审慎法规与需求的制定与实施原则，

并列举了因“不完善或者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或者业务

文件”、“现有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与银行有关的法律问

题”等情形引发的风险均为法律风险。而在我国，目

前虽有银监会《商业银行内控评价试行方法》、《商业

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

作力度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相继出台，但其效力层

次低，监管力度小，对操作风险的监控和信息披露等

重要问题尚未建立完整的监管体系。 

 

二、商业银行贸易融资风险防范的法治对策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显示，我国商

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1.1 %，分行业数据中，与贸

易融资相关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 2 %， 贸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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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相关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是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

款比率的近两倍。2007 年推行的新巴塞尔协议的总

框架，虽然旨在规范十个成员国的主要银行，但对

于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全球各级各类银

行。2007年 2月 28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

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启

动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工程。按照我国

商业银行的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短期内，我国银

行业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

条件，但是其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可以为我

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提供一定的可行性借鉴。 

（一）立法明确银行的客户资信审查义务及未

尽审慎义务的法律责任 

在贸易融资业务操作中，银行有义务深入了解和

掌握客户资本金的来源渠道和可靠性大小，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融资决策，对信用等级较差的债务人不贷或

慎贷，并成立由具有风险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组成

的专门机构负责前期审查工作。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

银行负有对客户资信审查的举证责任。在因融资方欠

缺偿还能力而引发的融资款纠纷案件中，银行必须有

充分证据表明其已尽谨慎审查义务，否则一旦出现因

融资方存在至少在行业范围内众所周知的信用等级低

下的情况而导致融资款无法收回，那么银行应依法承

担法律后果，情节严重的，如违规简化手续，未进行

资信审查等，则责任完全由银行承担，甚至丧失其对

融资款的追索权，相关责任人也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保护和地区保护主义

泛滥的大环境下，资信审查环节尤为关键。商业银行

在进行此类贸易融资过程中，应落实我国《商业银行

法》规定的“审贷分离”制度，明确融资审查与融资

款发放两个环节的职能和责任，并建立独立的内部稽

查部门，消除审查环节中有章不循和违章操作现象[2]。

这样做可以使各个环节权责分明、相互监督和制约，

从而降低贸易融资风险。当然，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

和重组必然与银行管理成本和操作成本直接相连，为

了尽可能降低成本，最大化其利润，可以灵活适用审

贷分离制度，只对重点监察对象成立专门稽查小组，

确保资信审查工作落实。 

（二）建立融资后追踪管理法律制度 

融资后追踪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监控风险并根

据风险信号的严重程度做出危机处理决策，并依法

及时采取保全措施。这就需要立法部门或银监会制

定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将追踪管理工作落到实

处。过程可以从资金账户监管入手，及时监控债务

人的资金流转状况，定期进行日常跟踪管理，包括

担保物（人）的追踪监管，将客户企业的上下游企

业纳入监控范围。必要时可以在银行内部划分客户

等级，成立追踪管理小组对重点监控对象进行重点

追踪，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 

（三）确立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息查询平台 

商业银行开展贸易融资业务时，前期审查环节中

能否掌握真实、准确、完整的客户信息，直接影响审

查工作的效果。因此，前期审查工作对信息披露平台

的渴望十分强烈；融资后的追踪管理制度亦需要透明

度高、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为银行融资管理提供依

据。国内银行业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息披露的方

法，加强银企间、企业间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在整合

现有的相关抵押登记部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

信息披露查询平台，确保公示效力，以便信息共享和

贸易融资各方当事人查询检索。以关联企业信息披露

为例，我国应在《公司法》中确立关联企业信息披露

原则，关联交易的披露范围包括控制企业与从属企

业、控制股东与企业间一切可能影响交易公允的信

息，对关联的内容作出最广泛的规定，具体关联交易

披露的内容可以包括交易的存在、性质、标的、目的

等有可能影响交易不公的所有重要事实[3]。 

（四）以立法形式规范融资担保 

1．严格规范融资担保程序和操作手续。银行在

贸易融资担保业务中，必要时应向产权登记部门或

借助信息披露平台查询抵押物登记情况，对抵（质）

押物权属的真实性、有效性及权利实现的可行性进

行认真审查分析，明确抵（质）押担保物的所有权

或经营权[4]。另外，由于实际控制人的隐蔽性，银行

对担保人资格审查还应特别注意，该融资人是否是

担保人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银行在对担保人或债

务人提供的公司章程、资产分析目录和财务报表等

资料的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公司可能为其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则应结合其业务发展等综

合情况做出谨慎担保决策。与此同时，亦要严格规

范关联企业担保的手续，保证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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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关联企业担保和系统性担保。据商业银

行风险管理部门统计数据，第三人为借款人提供抵押

担保的情况非常多见，多数被担保人与担保人存在业

务上的关联，被担保人与担保人处于同产业链或位于

供应链环节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也占有很大

比例。然而，在同行业担保或者相关产业之间担保的

情况下，一旦整个行业陷入低迷，产生的连锁反应会

使得被担保人偿还融资款的能力和担保人的担保能

力都大打折扣，直接导致融资款难以收回的风险进一

步增加，甚至有时关联企业客户担保的设立仅仅是商

业银行为了满足其信贷管理形式上的要求，使得融资

担保失去了实际意义。银行应与相关产业管理部门和

评估部门通力合作，对关联产业之间、处于相同或相

关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的担保做出时间性和阶段性

的分析，进而达到正确做出融资决策的目的。 

3．选择使用效果最佳的担保物作抵押担保。由

于抵押担保物的评估价值与实际变现价值存在一定

差距，加之评估市场不规范，担保资产变现时难免会

出现因成交价格不合理致使融资款追索不能的现象。

比如，融资方用于抵押的房产、土地位于偏僻城郊，

流动性差，价值有限，变现困难或变现价值与实际价

值、评估价值相去甚远，导致变现价值无法覆盖全部

债权，使不动产抵押难以实现顺利变现[5]。因此，抵

押物的选择方式和控制手段应以实现抵押担保的目

的为原则，采用流通性强、变现能力强的抵押物和

应用范围广、通用性强的资产进行抵押担保，以保

障银行债权的实现。 

（五）填补贸易融资立法空白，完善银行同业

竞争法律制度 

首先，通过立法形式规范银行业竞争。对《商业

银行法》相关规定加以细化或颁布司法解释，为银行

贸易融资操作业务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如强制保证

金收取比例和适当的浮动幅度；禁止授信开证免收保

证金行为，或以但书形式规定可以免收保证金的特定

情形；违反规定进行的贸易融资行为，对相关责任人

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或惩罚。其次，尽快与

国际通用规则接轨，填补我国立法在相关领域内的空

白。比如，针对我国国内保理业务的立法空白，可以

将国际通用的《国际保理公约》和《国际保理业务惯

例规则》转化为国内法，或以此为参照为我国保理业

务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和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六）提高贸易融资业务操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银行应当对业务人员进行定期法律培训，使其

至少掌握能够应对工作需要的基本法律知识，了解

重要法律制度，增强证据意识，保全证据资料。银

行内部应当建立法律事务部门作为保证整个法律风

险防控系统正常运作的核心，同时保证其地位不被

忽视。银行对于主要业务部门和风险相对集中的部

门要配备兼职法律事务人员，充分发挥其既精通融

资业务又精通法律业务的优势，从业务过程的每一

环节抓好法律风险的防范。一旦发生融资款难以收

回的情形，银行应及时行使诉权，切忌长期催要无

果才诉至法院，避免案件事过境迁，因融资方经营

不善或其他原因，导致判决无法执行。 

 

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市场，作为依托在我国巨额

贸易总量下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已经

逐渐成为各大商业银行展开激烈竞争的场所。但是，

贸易融资自身发展尚未成熟及其本身的高风险性决

定了商业银行在贸易融资业务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

种风险；这些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会给商业银行带

来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不利于银行自身

的良好运营，也不利于我国贸易融资业务乃至国际

贸易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从法治的视角，做好对

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保护和引导，积极有效地利用

立法的最新成果，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细化，深入地研究贸易融资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才

能在贸易融资市场飞速发展的历史潮流中，从容应

对贸易融资中的各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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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管理者的方向进军。当前，我国的证券市

场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因此，在风险控制良好的前

提下，可以尝试将农保基金有计划、有限度地放入

证券市场，让其分享我国国民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

的成果，达到保值增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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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ince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1950s. The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reform in 2007 has opened a new chapter of this system. However, it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in many ways, and there is no sound legal basis. Therefore, this system is inevitably of 

many defec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causes 

of present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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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rade Financing Risk 

Prevention in Commerci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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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has made trade financing continue to show the 

tendency of being specialized and complex.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banks in this fie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The commercial banks face both the operational risks from the banks internal and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al risks external. This not only severely restricts the launching of China's trade financing 

business, but also is very likely to cause great losses to the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trade financing risks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we should establis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s and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s after financing through optimizing legislation, define the bank customer credit review 

obligations, regulate financing guarantee and improve the rules of interbank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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